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南省

舞钢市委员会提案第61号答复的函

邢伟强委员等提案者：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校园周边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我局已经收悉。经研究，现答复如下：

您在议案中提到我市校园周边存在流动餐饮摊贩卫生差等食品安全问题，并提出了加强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监管的建议。这与我局加强学校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举措不谋而合。

一、宣传教育

经过我局执法人员积极协调，目前我市56所中小学及托幼机构通过在学校显著位置设置“请勿购买及售卖垃圾食品”的警示牌、张贴“倡议书”、“垃圾食品”危害宣传画等方式积极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工作，督促中小学校及托幼机构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学生的食品安全教育，增强其食品安全意识和食品辨识能力，“小手牵大手”，共同守护学生身体健康。

我局将在2025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联合教体局开展了“食品安全知识进校园”为主题的知识讲座活动。以“维护校园食品安全，保障师生身体健康”为主题，执法人员将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案例为学生讲解了怎样预防食物中毒、正确认识垃圾食品危害、科学培养健康饮食习惯，以及如何识别假冒伪劣食品等方面知识，倡导同学们养成科学饮食、健康饮食、安全饮食的良好习惯，自觉抵制校园周边流动摊贩，坚决不购买、不食用“三无”、“假冒伪劣”等垃圾食品，同时以实物的形式向同学们展示了什么是不合格食品、三无食品、假冒伪劣食品等，并在校园内发放食品安全宣传资料。
二、专项整治

根据《舞钢市2025年校园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结合我局开展的《舞钢市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行动方案》，我局多次组织召开工作部署会及推进会，压实工作责任，层层分解，网格化监管，责任到人。要求整治过程中，加强法制教育，督促经营者落实主体责任，维护校园周边食品市场经营环境，严厉查处销售假冒伪劣、有毒有害、过期变质等不合格食品、查处无证经营食品等违法行为。截止目前，共出动执法人员2392人次，排查校园周边和农村食品经营主体数1196家次，校园周边和农村食品经营主体1162家次，排查发现问题41个，立案4起，办结3起，罚没金额0.5515万元，收缴假冒伪劣食品2.17公斤，责令整改24家次，组织培训1次，培训32人次。严厉打击校园周边和农村食品经营者的违法行为，维护学生及农村地区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

我局一贯重视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问题，采取加强宣传、加强监管、专项整治等措施整治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取得一定成效。
三、下一步工作

我局将进一步加强对学校周边食品安全监管，加强与城管执法单位的沟通，解决校园周边乱设流动摊点的问题，给社会、家长和学生营造一个安全、放心的食品安全环境，切实保障广大学生的身心健康。



